附件2
特殊类装饰装修工程与一般类装饰装修工程
分类
特殊类装饰装修工程是指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等可能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各种装饰装修工程。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bookmark: _GoBack]（一）对房屋基础、梁、柱、楼板、承重墙等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局部变动的（局部管道施工开孔除外）；
（二）因使用功能调整等产生荷载增加的；
（三）整体或局部结构加固的；
（四）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包括：
1.改变防火分区、防烟分区平面布置的；
2.改动疏散通道及消防电梯的；
3.改动消防给水系统、防排烟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系统的；
4.涉及降低墙体和屋面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
5.建筑面积大于500平方米并涉及喷淋、火灾报警探测器等末端消防设施局部改动的。
（五）其他工程活动可能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书面认定的。
一般类装饰装修工程，是指特殊类装饰装修工程范围以外的其他装饰装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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